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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2016年秋季秸秆

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根据省环委《关于进一步做好2016年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苏环委办〔2016〕23号）要求，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大扶持力度、强化源头利用、严格禁烧感控，严防秸秆禁烧现象出现反弹，切实做好我市2016年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结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37号）的相关要求，理顺禁烧管理体制，明确职责分工，落实工作责任；认真总结夏季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经验教训，继续保持秸秆禁烧工作高压态势，将秸秆禁烧工作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实行“一票否决”。进一步强化市、县、乡、村、组五级秸秆禁烧工作网络，把秸秆禁烧任务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乡镇和村组，形成政府负责、部门联动、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完善分片包干负责制，切实做到县（市）干部包到乡镇、乡镇干部包到村、村组干部包到户，确保每个田块包干到人、责任到人。 
二、力推综合利用。各地要认真贯彻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决定》、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以及省农委等4部门联合印发的《江苏省201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指导意见》，大力推进秸秆能源化、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利用，优先扶持秸秆成型燃料、秸秆饲料、秸秆发电、燃煤小锅炉改造等综合利用项目；鼓励多点收储、就近加工，加大“合作服务”、“村企结合”、“劳务外包”及“整村推进”等新型收储手段的推广力度，下大力气解决秸秆收、储、运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切实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从源头上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统筹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以禁促用，以用促禁，疏堵并举，妥善解决秸秆出路问题。

三、加强督查巡查。今年秋季秸秆禁烧期从10月1日至12月31日。禁烧期间，各地要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巡查，加大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重点区域和夜间、雨前、收割高峰等重点时段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制止和查处秸秆焚烧行为；要注重运用科技手段，全方位、实时监控秸秆焚烧。省环保厅将继续利用卫星遥感、路面巡查和PM2.5自动监测“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每日将巡查结果和火点信息通过信函、手机短信等形式，通报给当地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相关部门，并在省内主要媒体公开火点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四、严格考核奖惩。各地要根据《江苏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考核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考核办法，建立以禁烧成效为导向的补贴机制，强化目标考核，严肃责任追究，严查严控第一把火。2016年起，环保部针对全国出现的错峰禁烧现象，将对秸秆禁烧火点实行全年监测，每月10日统一发布上月禁烧火点信息（环保部自今年开始不再接受关于火点核销的申请），对秸秆禁烧火点数量大且同时出现空气质量明显下降的地区，环保部将对相应的地市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公开约谈。

五、注重舆论引导。各地要充分利用广播、报纸、电视、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继续提高农民秸秆禁烧的法律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的自觉性，进一步巩固禁烧成果。要创新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的工作思路，鼓励各地宣传和推广可操作性强的工作方式，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对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组织得力、措施扎实、成效显著的先进典型进行宣传报道，对秸秆焚烧严重的地区进行公开曝光，为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六、落实应急防控。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利气象条件和特殊情况，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环保部发布的卫星遥感监测火点信息和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发布的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依据《江苏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落实应急防控措施，实行严防死守，确保不发生因焚烧秸秆引发的严重空气污染事件。

请各地于2016年11月22日前将2016年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总结以政府名义报送市环保局。

无锡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9月28日

（联系人：孙怡；电话：81835162；传真：81835179

电子邮箱：zhywk5162@163.com）

抄送：省环保厅，市财政局、市农委、市城管局、市气象局、市农机
局、各市（县）、区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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